
市本级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汇总表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行政执法部门 设定和实施依据 检查层级

1 盐业市场监督检查 沁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2010年7月30日河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修改）第十五条：“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在

本辖区内的重点用盐单位、车站、码头及各类农、工、贸市场等货物集

散地进行盐产品监督检查。有举报线索的，可以会同公安、交通、铁路

等部门对涉嫌运输工具进行检查。”

市本级

2 药品零售、使用的监督检查 沁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六条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主管

全国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工作，对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的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工作进行指导。


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药品经营和使

用质量监督管理，负责药品批发企业、药品零售连锁总部的许可、检查

和处罚，以及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销售行为的检查和处罚；按职责指导

设区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承担药品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以下简称市

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市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

理，负责药品零售企业的许可、检查和处罚，以及药品使用环节质量的

检查和处罚。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按照有关规定加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队伍的指导

。 《沁阳市中小学校幼儿园安

全条例》第十一条市场监管部门对学校安全管理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加强对学校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监督检查，保障食品、药品符

合相关标准和规范；


（二）对学校的特种设备实施重点安全监督检查，配合学校主管部门加

强对学校采购产品的质量监督；


（三）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市本级



3 食品安全监督检查 沁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施，对

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一）进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二）对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抽样检验；


（三）查阅、复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四）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

安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五）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

沁阳市中小学校幼儿园安全条例》第十一条市场监管部门对学校安全管

理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加强对学校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监督检查，保障食品、药品符

合相关标准和规范；


（二）对学校的特种设备实施重点安全监督检查，配合学校主管部门加

强对学校采购产品的质量监督；


（三）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市本级

4 化妆品经营使用环节监督检查 沁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

法》第三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化妆

品监督管理工作。

市本级



5
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和医疗器

械经营、使用监督检查
沁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2024年修订）第四条：“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工

作。”


第六十九条：“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应当对医疗器械的研制、生产、

经营活动以及使用环节的医疗器械质量加强监督检查，并对下列事项进

行重点监督检查：（一）是否按照经注册或者备案的产品技术要求组织

生产；


（二）质量管理体系是否保持有效运行；


（三）生产经营条件是否持续符合法定要求。


必要时，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可以对为医疗器械研制、生产、经营

、使用等活动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其他相关单位和个人进行延伸检查。”


市本级

6 市场主体公示信息检查 沁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四条 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公平规范的要求，

根据企业注册号等随机摇号，确定抽查的企业，组织对企业公示信息的

情况进行检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抽查企业公示的信息，可以采取书面检查、实地核查

、网络监测等方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抽查企业公示的信息，可以委托

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开展相关工作，

并依法利用其他政府部门作出的检查、核查结果或者专业机构作出的专

业结论。


抽查结果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

布。

市本级

7 对标准实施的监督检查 沁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三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标准化行

政主管部门、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法定职责，对标准的制定进行指导

和监督，对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

市本级



8

对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

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的监督

检查

沁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

督管理的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检验

、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应当对学

校、幼儿园以及医院、车站、客运码头、商场、体育场馆、展览馆、公

园等公众聚集场所的特种设备，实施重点安全监督检查。”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五十条：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依照

本条例规定，对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安全监察

。对学校、幼儿园以及车站、客运码头、商场、体育场馆、展览馆、公

园等公众聚集场所的特种设备，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实施重

点安全监察。 《沁阳市中

小学校幼儿园安全条例》第十一条市场监管部门对学校安全管理工作履

行下列职责：


（一）加强对学校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监督检查，保障食品、药品符

合相关标准和规范；


（二）对学校的特种设备实施重点安全监督检查，配合学校主管部门加

强对学校采购产品的质量监督；


（三）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市本级

9
对生产列入目录产品的企业的

监管
沁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40号

）第三十六条第一款：“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

地方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规定负责对生产列入目录

产品的企业以及核查人员、检验机构及其检验人员的相关活动进行监督

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2014年第156号2022年修订）第四十三条 “市场

监管总局和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管理条例》和本办法

对生产列入目录产品的企业、核查人员、检验机构及其检验人员进行监

督检查。”

市本级



10 对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 沁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五条第一款：“国家对产品质量实行

以抽查为主要方式的监督检查制度，对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

安全的产品，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以及消费者、有关组织反映

有质量问题的产品进行抽查。抽查的样品应当在市场上或者企业成品仓

库内的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监督抽查工作由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

规划和组织。县级以上地方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在本行政区域内也可以组

织监督抽查。法律对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的

规定执行。”

《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2012年11月29日河南省第十一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第八条：“产品质量监督检

查包括监督抽查、定期监督检查、日常监督检查、跟踪监督检查等形式

。

市本级



11

对制造、修理、销售、进口和

使用计量器具，以及计量检定

等相关计量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

沁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计量法》第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对制造

、修理、销售、进口和使用计量器具，以及计量检定等相关计量活动进

行监督检查。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挠。


《标准物质管理办法》（国家计量局1987年7月10发布）第十八条：“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制造、销售标准物

质的监督检查，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

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决定行政处罚。”

《计量授权管理办法》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应根据

本行政区实施计量法的需要，充分发挥社会技术力量的作用，按照统筹

规划、经济合理、就地就近、方便生产、利于管理的原则，实行计量授

权。


第十五条被授权单位的相应计量标准，必须接受计量基准或者社会公用

计量标准的检定；开展授权的计量检定、测试工作，必须接受授权单位

的监督。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的监督检查。


《专业计量站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

强对本行政区域内专业计量站的监督检查。


《非法定计量单位限制使用管理办法》第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应当对计量单位使用情况组织开展监督检查，并依法依规公示

行政处罚等信息。


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社会团体应当加强对

法定计量单位使用的宣传和引导。


市本级



12 对能源工作监督检查 沁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

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加强对节能法律、法

规和节能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法用能行为。


第六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

职责分工，加强对有关能源工作的监督检查，及时查处违法行为。


《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本

行政区域内的能源计量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工作情况、列入

国家能源效率标识管理产品目录的用能产品能源效率实施监督检查。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依法开展的能源计量监督检查。


《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第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

部门(以下简称地方节能主管部门)、地方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出入

境检验检疫机构(以下简称地方质检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所辖区

域内能效标识的使用实施监督管理。


《水效标识管理办法》第五条 地方各级发展改革部门、水行政主管部

门、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以下简称地方质检部门

），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水效标识制度的实施开展监督检查。

市本级

13 对检验检测机构的监督检查 沁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八条“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

当依据检验检测机构年度监督检查计划，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

执法检查人员开展监督检查工作。因应对突发事件等需要，县级以上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应急开展相关监督检查工作。”

市本级



14
对产品、服务、管理体系认证

活动的监督检查
沁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认证，是指由认

证机构证明产品、服务、管理体系符合相关技术规范、相关技术规范的

强制性要求或者标准的合格评定活动。第五十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国务院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设在地方的出入境

检验检疫机构，在国务院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的授权范围内，依照本

条例的规定对认证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负责对所辖区域内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实施监督检查，对违法行为进

行查处。


《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国家质检总局令第67号)第三十八条：“

地方认证监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对所辖区域的有机产品认证

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查处获证有机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活动中的违法

行为。各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负责对外资认证机构、进口有机产品认

证和销售，以及出口有机产品认证、生产、加工、销售活动进行监督检

查。地方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对中资认证机构、在境内生产加工

且在境内销售的有机产品认证、生产、加工、销售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农业部、总局2002年第12号令）第三

十三条：“农业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

委员会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职责分工依法组织对无公害农产品的生产

、销售和无公害农产品标志使用等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市本级

15 价格活动监督检查 沁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价格法》第三十三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对价

格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并依照本法的规定对价格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

市本级


